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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

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流程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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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

受理 

重建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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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追蹤 

撰寫職業輔導評量報告書 

爭議處理 

參與職業輔導評量說明會 

結案並核銷 

服務滿意度調查 

＊須檢附文件： 
1.轉介表 
2.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影本 
3.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同意書影本 
4.服務相關資料（如轉介表所列） 
5.其他資料 

如個案情況特殊，須進行較特殊評量時，職評
單位應填寫特殊項目評量服務計畫表，轉介相
關專業人員進行評量，且應將評量結果彙整至
總報告。 

協助發展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 

職評單位應配合職管員轉介目的、評量工具
選用及評量過程發現回饋之，以促進發展個
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書，同時向轉介人員
說明並獲其同意後執行。 

職評報告書內容應充分回應轉介目的且具
可讀性，文句之敘述應簡潔扼要，所提建議
亦應具體、明確、可行。 

職評單位應主動提供完成報告，並應配合職
管員召開職業輔導評量說明會議，且討論事
項與結論應詳細記載於會議紀錄表，並須經
與會人員確認後簽章。 

職評單位須於召開職評說明會後 1 個月內，針對轉介人
員進行滿意度調查表。 

職評單位在具安置或輔導建議之職評報告服務
應於職評說明會結束之日起算第 3 個月針對轉
介單位及個案(或案家)進行追蹤；分測驗或單一
項目評量者則於第 1 個月追蹤即可）。 

 

職評單位應於完成電腦資訊系統
登錄，並檢送核銷相關資料至本
處。 

如有爭議者，經溝通、協
調後仍未果者，由重建處
邀請 2-3 位專家學者召開
審查會議，會議結果視為
決議，不得異議。 

將依服務對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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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 

移覆職業輔導評量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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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託單位 


